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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99號
承辦人：科員 洪秉賢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35612
電子信箱：hungbenson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勞就字第115006824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度職人傳承新秀暨技術傳承績優單位選拔活動報名簡章 

(387240000J_1150068242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府辦理「115年度職人傳承新秀暨技術傳承績優單位選

拔活動」，惠請貴校推薦及轉知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並協

助宣傳廣為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促進青年就業技能，本府辦理旨揭選拔活動：

(一)職人傳承新秀組：

１、選拔職類為「3D 製作」、「花藝」、「木工」、「皮

革製作」、「藝術砌築」及「異國料理」，共計6項職

類，每職類預計選拔出4組職人及新秀，完成提案作

品，並將以職類特色、產業發展及傳承為核心，輔以

獲選職人及職場新秀之學習歷程、個人事蹟及作品故

事等，拍攝具傳承及教育意義之影像短片。獲選者頒

贈獎牌及職人獎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0,000元、新秀

10,000元(各內含同等值禮券5,000元)。

２、報名資格：以職人與新秀2人1組團體報名，得自行報

名或經各縣市政府立案之工、協會團體、社團法人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01461

■■■■■■實習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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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、學校、社區發展協會、博物館與地方文化

館等推薦參加。

(１)職人：從事各選拔職類本業工作傳承達5年以上經

歷且具傳承新秀實績之工作者。

(２)新秀：年滿18歲以上從事各選拔職類工作之工作

者，或高中職以上學生。

(二)技術傳承績優單位組：

１、於近三年(112年至114年)具技術傳承或推廣具實際事

蹟單位，預計選拔出3組績優單位，獲選單位頒贈獎牌

及獎金(同等值禮券)20,000元。

２、報名資格：依法登記於臺中市轄內之事業單位或人民

團體，或依法登記於臺中市外、於臺中市轄內設有分

支機構之事業單位，不包括政黨及政治團體。

二、本活動採書面報名，報名期間為自即日起至115年4月30日

(星期四)下午5時止(以郵戳為憑)。報名簡章請至本府勞工

局網站下載(https://www.labor.taichung.gov.tw/公告訊

息/職人傳承新秀選拔)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高級中等學校及技職學校、國立中興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國立臺灣體
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中臺科技
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逢甲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
學、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、亞洲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靜宜大學、弘
光科技大學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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